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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

分支机构换届工作（暂行）管理办法（讨论稿） 

 

根据国务院《社团登记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社团章程

示范文本》、《国资委行业协会工作暂行办法》、《国资委

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代管

协会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代管社团换届

工作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一、分支机构换届要求  

1、分支机构应在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（以下

简称“机电一体化协会”）指导下组织换届的相关筹备工作。

换届筹备工作中新一届社团负责人的人选酝酿等事项应提

前半年向机电一体化协会秘书处汇报、沟通。 

2、分支机构应根据《社团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机电一

体化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稿）》的规定，在届满前

半年开始筹备换届工作，按期组织完成换届工作。 

3、换届分支机构因特殊原因需提前或延后换届的，应

召开理事会（委员会）审议通过分支机构提前或延期换届的

方案，并告知全体会员。并向机电一体化协会报送延期换届

的请示（包括延期换届的原因和延期的时间），经协会秘书

处批准后方可延期，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能超过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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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支机构换届程序 

1、换届分支机构应在届满前一年的理事会上对换届做

出部署，并商议提出下届理事长（主任委员）候选人，于换

届前半年向机电一体化协会提出换届申请及理事长（主任委

员）候选人建议名单，经协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）批准同意

后，向换届分支机构推荐下届分支机构理事长（主任委员）

候选人。 

2、由推荐的下届理事长（主任委员）候选人与本届分

支机构主要负责人（正副理事长/主任委员、秘书长）组成

换届筹备小组，负责制定换届方案，筹备换届工作。主要任

务是：总结本届理事会（委员会）的工作；协商提出下届副

理事长/主任委员候选人、正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并及时与协

会秘书处汇报、沟通（分支机构负责人中理事长/主任委员、

副理事长/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人选应符合民政部、国资委

不得超龄、超届的规定）；理事会（委员会）、常务理事会

组成原则及推荐名单；编制本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；研究拟

定工作条例等修订事项（其中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及修订说明

应事先经协会秘书处审查批准后，方能提交会员（代表）大

会投票表决）。 

3、需由换届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，要按工作条例规定

召开理事会（或常务理事会）/委员会的现场会议，广泛征

求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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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于财务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，在换届前三个月聘

请中机联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换届审计。 

5. 换届分支机构应于换届大会前三个月将换届改选方

案及换届大会材料一并报机电一体化协会，经协会秘书处讨

论通过，下达同意换届方案的批复。 

6、根据机电一体化协会同意换届方案的批复，分支机

构方能发出会议通知，组织召开换届大会。如选举时分支机

构负责人与机电一体化协会批复有变化，要及时报告并说明

原因，报机电一体化协会备案。 

分支机构届中增补、调整主要负责人，应按换届人选报

批的规定，报请机电一体化协会批准后，再按分支机构工作

条例规定履行相关程序。 

7、换届大会结束后一个月内，将选举结果、审议通过

事项、会议纪要等有关材料报机电一体化协会，经机电一体

化协会审查后报中机联，经中机联初审后报国资委。 

8、国资委审查同意后，将审查意见等材料反馈给中机

联，中机联反馈给机电一体化协会，由机电一体化协会及时

通告换届分支机构国资委的审查意见及相关注意事项（国资

委协会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后，报批程序将随之做

相应调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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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由换届分支机构将国资委审批的备案材料报送至机

电一体化协会秘书处，由协会秘书处报送至民政部民间组织

管理局，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、备案手续等。 

三、换届分支机构应报送的材料 

1、换届申请（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及电子版），于换届

前半年报送机电一体化协会。 

换届申请的主要内容：提出换届申请和下届理事长/主

任委员候选人（单位）,并附拟推荐的理事长/主任委员单位

的主要业绩、候选人的主要工作经历及事迹材料；《社会团

体负责人备案表》(编号 12表,需本人签字，并加盖所在单

位人事部门公章)；理事会/委员会会议纪要。 

2、换届方案申请报告在换届大会召开前三个月报机电

一体化协会（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及电子版）。 

在换届方案申请正文中重点要表明换届大会时间、会议

规模、按工作条例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和征求意见的情况、会

议须通过的主要内容等。以下材料作为附件： 

（1）本届理事会/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和对下一届工作

目标建议； 

（2）工作条例修改草案、修改说明及原章程/工作条例； 

（3）会员代表产生办法、理事会/委员会、常务理事会

组成原则及推荐名单(包括单位名称、单位性质、姓名、性

别、年龄、职务、政治面貌等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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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正副理事长/主任委员（单位）、正副秘书长推荐

名单（需注明任职时间、职务、任期）及简历，《社会团体

负责人备案表》(编号 12表,需本人签字，并加盖所在单位

人事部门公章；副秘书长备案表一式两份)； 

（5）本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； 

（6）会费标准修改议案及会费管理办法； 

（7）对于财务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，须提供中机联推

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； 

（8）与换届相关的其他文件材料。 

分支机构负责人推荐名单中若有党政机关在职处以上

领导干部（含未办理离、退休手续人员）、国家各金融机构

中属于中央管理领导干部要提供按干部管理权限批准同意

兼职的文件（由中央管理的干部，需经本人人事关系所在的

单位报请中央组织部门审批）。 

3、换届后变更登记、备案需提交材料（纸质及电子版）：

换届分支机构应在换届大会后一个月内将申请变更、备案的

材料报机电一体化协会（主送单位：国资委一份、中机联两

份、机电一体化协会一份）。下列材料作为附件： 

（1）会员（代表）大会审议通过本届理事会/委员会的

工作报告(两份)； 

（2）会员（代表）大会审议通过的工作条例修改草案

（五份）及修改说明（五份）和原章程/工作条例（两份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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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会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/委员会、常

务理事会名单(两份)； 

（4）理事会/委员会选举产生或聘任的正副理事长/主

任委员名单、正副秘书长名单(两份)； 

（5）填报《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》（编号 11 表，

一式五份），《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》(编号 12 表,需本

人签字，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，一式三份)； 

（6）会员（代表）大会审议通过的财务收支情况报告(两

份)； 

（7）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/委员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

议纪要； 

（8）与换届有关的其他文件材料。 

4、国家相关部门新的政策已经不允许分支机构另立章

程（以总会章程为准，可以另立工作条例）、不允许单独收

会费（由总会统一会费标准、统一收取、统一开具会费收据），

因此，分支机构换届将不再涉及章程修订、会费标准备修订

等手续和材料。 

 

 

二〇一五年一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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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换届流程图 

 

 

 


